新电力集团融水供电公司2024年水东新区房屋租赁项目技术规范书、概况
一、项目内容：
1、项目内容：拟在融水县融水镇寿星北路1号办公楼附近租用一处楼房作为融和供电所职工食堂场地使用，为了考虑到供电所员工食堂就餐的便利性，拟租赁房源须为融水县融水镇寿星北路1号办公楼附近待出租的空置房源，房屋建筑面积在200-300㎡均可，能容纳融和供电所78人就餐的食堂场所。

2、家具家电配置需求：无需求。
3、房屋租赁期限为：自合同约定生效之日起至5个自然月止。   

4、项目管理联系人电话：融水供电公司潘光波15878217753。

5、结算方式：以转账形式支付房屋租赁费（含税），具体支付方式、支付时间以双方签订合同时规定的支付方式为准。

二、综合要求：

1、甲方权利：合理使用租赁房屋及房屋设施、物品，不得利用租赁房屋从事违法活动。按照合同约定自行支付房屋租金、物业管理费、水费、电费、卫生费等其他物业费用。如在租赁期限内乙方转让租赁房屋的，在同等条件下，甲方有优先受让租赁房屋的权利。

2、乙方权利：按时向甲方交付房屋。保证有权出租本合同项下的房屋及房屋设施、物品。收取房屋租金和依据本合同约定由乙方收取的费用。如需对租赁房屋转让的，应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甲方。

3、房屋出租方需要提供租赁房屋产权证明、房屋产权人身份证明、银行卡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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